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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孙明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党荣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艳

波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5,823,510,156.73 46,895,791,760.79 -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316,478,295.01 21,122,037,537.26 0.92 

期末总股本 3,714,576,124.00 3,714,576,124.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6,199,517.38 33,735,501.33 540.8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080,101,935.42 2,723,175,528.67 1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114,623.99 227,362,579.19 -1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5,190,556.34 218,446,096.23 -1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1.07 减少 0.2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06 0.0621 -18.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06 0.0621 -18.5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8.2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62,959.1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9,264,29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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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6,372.2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052.1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6,518.71  

所得税影响额 -10,223.97  

合计 9,924,067.6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9,34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 608,854,587 16.39  质押 485,680,385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492,822,091 13.27  质押 375,156,159 境内非国有法人 

西藏东滨投资有限公司 140,793,601 3.79  质押 108,14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西藏耀凌企业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98,570,574 2.65  质押 62,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96,189,453 2.59  无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66,224,340 1.78  无  国有法人 

深圳重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重器文弘一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58,261,939 1.57  无  其他 

北京弈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弈衡启星 2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44,972,004 1.21  无  其他 

深圳市大华信安资产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大华永诚一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3,304,600 1.17  无  其他 

深圳市大华信安资产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信安进取二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2,270,423 1.14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 608,854,587 人民币普通股 608,854,587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492,822,091 人民币普通股 492,822,091 

西藏东滨投资有限公司 140,793,601 人民币普通股 140,79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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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耀凌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98,570,574 人民币普通股 98,570,574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96,189,453 人民币普通股 96,189,45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6,224,340 人民币普通股 66,224,340 

深圳重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重器文弘一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58,261,939 人民币普通股 58,261,939 

北京弈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弈衡启星2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44,972,004 人民币普通股 44,972,004 

深圳市大华信安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大

华永诚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3,304,600 人民币普通股 43,304,600 

深圳市大华信安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信

安进取二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2,270,423 人民币普通股 42,270,42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为我公

司控股股东。 

2、张宏伟先生为我公司、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和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 

3、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金额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年度期末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一年内

到期的

非流动

资产 

772,255,402.78    53,000,000.00  1357.09% 
主要为招商银行定期存单将在一年内到期，由非流动资

产调整至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资产所致 

其他流

动资产 
233,085,238.26    844,451,841.93    -72.40% 主要为本期国债逆回购业务减少所致 

长期待

摊费用 
17,722,003.53    106,279,564.07    -83.33% 

主要为子公司五常农业示范园区执行新租赁准则由长

期待摊费用中的土地租赁调整至使用权资产所致 

其他非

流动资

产 

66,463,611.11    780,471,753.64    -91.48% 
主要为招商银行定期存单将在一年内到期，由其他非流

动资产调整至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资产所致 

合同负 532,761,656.36    821,018,873.70    -35.11% 主要为预收粮款结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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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 

应交税

费 
44,493,457.81    64,934,747.49    -31.48% 主要为上期期末计提的增值税本期缴纳所致 

长期借

款 
2,562,985,000.00    3,757,082,000.00    -31.78% 

主要为部分长期借款调整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所致 

其他综

合收益 
46,054,271.80    20,323,674.90    126.60% 主要为联营企业民生银行其他综合收益增加所致 

 

金额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变动原因 

信用减值损失 -3,658,816.76    -18,541,435.43    不适用 
主要为本期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76,677,435.16 268,297,418.51 -71.42% 主要为本期收到的往来款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31,527,444.02  2,461,177.60    1180.99% 

主要为本期收回的期货保证金增加

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89,459,462.01  28,327,863.60    215.80% 

主要为本期支付的期货保证金增加

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294,201,824.72  8,403,898.26    3400.78% 主要为本期支付票据保证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9年1月，国开东方与山东天商置业有限公司、先锋中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山东

天商置业有限公司与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先锋中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市丰

台区A01、A03、A04地块合作协议书》，国开东方将A01剩余地块项目资产跟随北京青龙湖腾实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一并出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05）和2019年1月30日披露的《东

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09）。国开东

方已于2019年1月25日收到山东天商根据合作协议支付的腾实公司股权转让的首期款项10亿元。上

述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年1月2日，公司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01）。由于本次《合作协议》涉及的股权转让及地块资产出售交易环节较

多，程序较为复杂，相关地块资产权属的变更还须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同时通过评估交易

对方的履约能力，交易对方存在无法筹集到足够资金完成《合作协议》全部交易的可能，本次交

易方案存在变更的风险。 

截止目前，上述交易尚无更新进展，国开东方与交易相关方一直进行积极磋商，公司将根据

后续进展情况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2020年11月1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北京滨

湖城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下属项目公司股权的议案》，2020年11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就子公司北京滨湖城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下属项目公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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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17日披露的《东方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北京滨湖城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下属项目公司股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0-065）和2020年11月26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就子公司转让下属

项目公司股权事项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69）。 

根据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继续为轩湖公司在江苏银行杭州分行贷款7.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17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转让项目

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66）。相关担保事项已经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止2020年12月3日，国开东方及滨湖公司已收到全部股权转让交易对价人民币230,000,000

元，以及轩湖公司支付国开东方1亿元阶段性借款的利息人民币222,222.22元；南游公司100%股权

转让已在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备案，南游公司及其子公

司的印章、证照等相关资料已移交完毕，南游公司及其子公司开湖公司、轩湖公司不再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南游公司将所持开湖公司100%股权质押给国开东方，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在杭州

市余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4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北京滨湖城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下属项目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0-074）。 

截止2021年3月26日，国开东方已收到轩湖公司偿付的债权本金和全部利息共计人民币

105,556,604.17元，其中本金人民币101,695,000元，累计利息人民币3,861,604.17元，轩湖公司

已按照约定时点完成全部债权本金和利息的偿付。公司关于子公司滨湖公司转让下属项目公司股

权的交易事项已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30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子公司北京滨湖城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下属项目公司股权交易事项完成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13）。 

截止2021年4月28日，公司为轩湖公司在江苏银行杭州分行贷款提供担保余额为7.2亿元。 

 

3、2021年2月22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开展农产品

供应链融资业务暨对外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23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开展农产品供应链融资业务暨对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04）。

前述事项已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止2021年4月28日，公司开展农产品供应链融资提供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明涛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